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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致友（长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49%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致远新能”）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

致友（长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与长春

三友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公司”）、长春汇成兄弟科技服务

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成兄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

以 3,691.33 万人币的价格购买三友公司持有的致友（长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友新能源”）的 34%的股权和汇成兄弟持有的致友

新能源的 15%股权，其中，三友公司应获得转让价款为 2,561.33 万元、汇成兄

弟应获得转让价款为 1,130 万元。交易完成后，致友新能源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仍在致远新能的合并报表范围内。 

2、董事会审议购买资产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致友（长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公司本次董事会表决结果为：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购买股权事宜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上述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监高

不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除致远新能及致友新能源外，《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方还包括如下主体：

长春三友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长春汇成兄弟科技服务事务所(有限合伙)。 

1、长春三友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94426387U 

注册地址：朝阳区朝阳经济开发区三友路777号 

法定代表人：白大成 

注册资本：叁仟贰佰玖拾柒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期限：2007年02月14日至2027年02月07日 

经营范围：冲压件、焊接总成件、塑料件制造；五金配件、电器配件、工装

的设计、制造及机械加工；经销金属材料；货物进出口业务；汽车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房屋租赁、设备租赁、车辆租赁；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应用、

销售（汽车轻量化热固性复合材料-聚双环戊二烯）；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应

用、销售（聚氨酯纤维复合材料）；新材料技术研发与推广服务；工艺装备制造、

销售；轨道交通绿色复合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友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此外，经查询，三友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友公司的股权结构明细详见下表，三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白大成。 

注 

序号 股东及出资信息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白大成 37.2636% 1228.628434 

2 蒋志岩 6.4516% 212.718297 



3 高竹筠 4.8260% 159.119695 

4 陈建和 3.9116% 128.970811 

5 穆淑荣 3.9116% 128.970811 

6 焦德岩 3.9116% 128.970811 

7 张剑 3.9116% 128.970811 

8 李晶 3.0480% 100.498044 

9 杨芳 3.0480% 100.498044 

10 刘黎 2.5400% 83.747486 

11 刘惠敏 2.2860% 75.372209 

12 马军 2.2860% 75.372209 

13 姚爽 2.2860% 75.372209 

14 王庆捷 2.0386% 67.213766 

15 屈学俭 1.6869% 55.618355 

16 范志强 1.1331% 37.358191 

17 黄京生 0.9313% 30.706708 

18 孙志刚 0.9313% 30.706708 

19 焦明东 0.9313% 30.706708 

20 吴丛德 0.9313% 30.706708 

21 齐洪波 0.9313% 30.706708 

22 韩秀红 0.9313% 30.706708 

23 张翀 0.7292% 24.042638 

24 刘岩 0.6837% 22.542238 

25 方晶 0.5927% 19.542318 

26 张国彦 0.5927% 19.542318 

27 刘晓玲 0.5927% 19.542318 

28 陈书会 0.5927% 19.542318 

29 高峰 0.5927% 19.542318 

30 张景威 0.5927% 19.542318 

31 韩静伟 0.5927% 19.542318 

32 宋雅君 0.5927% 19.542318 

33 陈明 0.5927% 19.542318 

34 林继双 0.5927% 19.542318 

35 尹善文 0.5927% 19.542318 

36 王庆林 0.5927% 19.542318 



37 赵洪彦 0.5388% 17.765744 

38 赵鑫 0.4756% 15.682589 

39 穆林山 0.3320% 10.947344 

合计 100.00% 3,297.1288 

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2、长春汇成兄弟科技服务事务所（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4MA14U6T66L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朝阳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三期

6号厂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白大成  

注册资本：680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期限：2017年09月29日至2037年09月26日 

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信息咨询；

市场营销策划；会务服务；公关策划；投资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股权及

其他金融咨询）；财务管理咨询（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汇成兄弟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此外，经查询，汇成兄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白大成为汇成兄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汇成兄弟的股权结构明细详见下表。 

序号 合伙人信息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蒋志岩 29.4118% 200 

2 白大成 9.5588% 65 

3 焦德岩 2.2059% 15 

4 杨芳 2.2059% 15 

5 裴忠 2.2059% 15 

6 胡新举 2.2059% 15 

7 焦明东 2.2059% 15 

8 陈建和 2.2059% 15 



9 张剑 2.2059% 15 

10 韩秀红 2.2059% 15 

11 姚汉伟 1.4706% 10 

12 刘岩 1.4706% 10 

13 孙稳山 1.4706% 10 

14 夏振赫 1.4706% 10 

15 尹善文 1.4706% 10 

16 赵鑫 1.4706% 10 

17 丁旭 1.4706% 10 

18 陈书会 1.4706% 10 

19 马柱 1.4706% 10 

20 闫海 1.4706% 10 

21 孙志刚 1.4706% 10 

22 崔巍 1.4706% 10 

23 赵国峰 1.4706% 10 

24 屈睿含 1.4706% 10 

25 赵威 1.4706% 10 

26 徐长辉 1.4706% 10 

27 范志强 1.4706% 10 

28 冯小军 1.4706% 10 

29 焦松浩 1.4706% 10 

30 张翀 1.4706% 10 

31 齐洪波 1.4706% 10 

32 李晶 1.4706% 10 

33 孙长军 0.7353% 5 

34 李正 0.7353% 5 

35 范天舒 0.7353% 5 

36 孙晨玲 0.7353% 5 

37 杨卓 0.7353% 5 

38 周末 0.7353% 5 

39 张宝春 0.7353% 5 

40 王海博 0.7353% 5 

41 由宗园 0.7353% 5 

42 张景威 0.7353% 5 



43 刘惠敏 0.7353% 5 

44 林继双 0.7353% 5 

45 邱才 0.7353% 5 

46 姚爽 0.7353% 5 

47 刘晓玲 0.7353% 5 

合计 100% 680 

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致友（长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MA14WUMY7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朝阳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三区

6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张远 

注册资本：4,533.3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年11月9日 

营业期限：2017年11月9日至2037年11月8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辅助材料、配件的制造及销售；工装的设计；机械

加工；汽车零部件表面处理；经销金属材料；货物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口业务；

不包括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汽车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房屋租赁、设备租赁、车辆租赁（不含营运）（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交易内容概述 

公司拟购买汇成兄弟持有致友新能源15%的股权和三友公司持有的致友新能

源34%的股权，汇成兄弟持有的致友新能源15%的股权和三友公司持有的致友新能

源34%的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未设置任何留置、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

利益，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 

 

 



 

3、本次交易前后交易标的的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

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

例 

1 
长春汇成兄弟科技服务事务所(有限

合伙) 
680 15% 0.00 0% 

2 长春致远新能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2,312.00 51% 4,533.33 100% 

3 长春三友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1,541.33 34% 0.00 0% 

4 合计 4,533.33 100% 4,533.33 100% 

 

4、交易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11-30（未经审计） 2020.12.31（已审计） 

资产总额 80,057,683.27 152,717,075.84 

负债总额 26,418,931.64 67,318,268.25 

净资产 53,638,751.63  85,398,807.59  

应收款项总额 17,611,316.63  80,209,126.75  

项目 2021-11-30（未经审计） 2020.12.31（已审计） 

营业收入 97,287,896.59 288,253,116.17 

营业利润 -461,267.48 32,332,888.07 

净利润 -1,760,055.96 24,734,13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148,973.13 397,071.80 

5、其他说明 

5.1 标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2 标的公司《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

利的条款。 

5.3 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5.4 本次交易完成前，标的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董事长张远先生受公司委派在标的公司担任董事长，原公司工艺部负责人张春华

女士和财务负责人刘庆春先生受公司委派担任标的公司的董事。除前述情形外，

标的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5.5 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涉及该

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1）转让方：长春三友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长春汇成兄弟科技服务事务所

（有限合伙） 

（2）受让方：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比例 

转让方转让给受让方的股权比例分别为：三友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34%的股权，转让方汇成兄弟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5%的股权；受让方致远新

能受让上述股权后，将持有标的公司 100%股权。 

3、股权收购定价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致友(长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8,539.87 万元，在持续经营假设

前提下，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致友(长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0,541.68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伍佰肆拾壹万陆仟捌佰

圆整）。评估增值 2,001.79 万元，增值率为 23.44%。 

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致友(长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

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结论（中锋评报字（2021）第 01306 号），并考虑致友新能

源评估基准日后的利润分配事项，经双方协商， 转让方与受让方确认本次股权

转让价格为 3,691.33 万元，其中，三友公司应获得转让价款为 2,561.33 万元、

汇成兄弟应获得转让价款为 1,130 万元。 

4、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公司的自有资金 

5、价款支付与股权交割 

5.1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5日内，转让方与受让方配合标的公司办理股权转

让变更登记手续； 

5.2 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5日内，受让方以现金形式向转让方支付

转让价款，汇入转让方指定银行帐户； 



5.3 该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以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为股权交割

完毕的标志。 

6、违约责任 

6.1 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适当地履行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

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视为违约。 

6.2 违约方应当向另一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等违约责

任。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

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

能造成的损失。 

7、生效条件 

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致友新能源主营产品为车载 LNG供气系统的框架和封头等，其产品为致远新

能制造车载 LNG 供气系统的主要生产用原材料，是致远新能的属地化配套供应

商。致友新能源作为致远新能的专属供应商，与致远新能主营业务具有高度相关

性，本次收购后，致友新能源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公司拟通过本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使之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能更进一步提

升对致友新能源公司的管理效率，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以 3,691.33 万人币的价格购买长春三友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持

有的致友（长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 34%的股权和长春汇成兄弟

科技服务事务所(有限合伙)持有的致友（长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的 15%股权，其中，三友公司应获得转让价款为 2,561.33 万元、汇成兄弟应获

得转让价款为 1,130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致友（长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将成为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相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

次购买股权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股权转让协议》 ； 

5、《评估报告》； 

6、《致友新能源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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